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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第 89 次研究發展會議 紀錄 
 

時 間 ： 112 年 6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10 分
地 點 ： 行政大樓 7 樓第二會議室 

壹、報告事項 

一、確認 112 年 4 月 20 日第 88 次研究發展會議紀錄：洽悉 

二、報告 112 年 4 月 20 日第 88 次研究發展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洽悉 

 

(一)  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推展組 

案 由：有關112年3月21日本校111學年度學術研究補助案第3次審查小組會議通過1件本校 

計畫申請學校配合款乙案，請複審核備。

說 明： 

一、本校國關中心申請教育部「策論印太安全治理」計畫案（人社領域標竿計畫）之學

校配合款一案，業經112年3月21日111學年度學術研究補助案第3次審查小組會議

決議通過補助計畫配合款50萬元。 

二、依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申請校外各項補助案學校配合款處理辦法規定，申請學校

配合款總金額50萬元以上者，應再提請研究發展會議複審，爰提本次會議討論。另

依同辦法規定，計畫總經費經補助機關刪減者，學校配合款亦按比例刪減。 

決 議： 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業以本校 112 年 5 月 2 日政研發字第 1120012864 號函知申請單位審議結果。 

 

第二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第 28 屆傑出成就獎」本校候選人推薦案，請審議。

說 明： 

一、依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112 年 3 月 2 日斐（臺科）秘字第 1120003 號函辦理， 

請各校推薦傑出成就獎候選人至多 1 人。 

二、本案經公告受理推薦，傑出成就獎候選人包含○○○教授、○○教授、○○○教

授共 3 名。 

三、依據「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傑出成就獎選薦辦法」，推薦人選應具備以下條件

之一： 

（一）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有傑出表現者。 

（二）對增進人類福祉有貢獻者。 

（三）對提昇文化、科技等方面有卓越成就者。 

惟現任大學院校校長原則上不受提名為傑出成就獎候選人。 

決 議：經出席委員同意，推薦○○○講座教授參加「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第 28 屆傑

出成就獎」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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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情形：本案推薦人選與相關資料業於 112 年 5 月 9 日以政秘字第 1120013185 號函送中華

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貮、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學術評鑑組 

案 由：「112 年度學術及研究單位研究成果獎勵經費分配表」，請備查。

說 明： 

一、依據本校學術及研究單位研究成果獎勵辦法辦理。

二、本(112)年總獎勵經費為新臺幣 100 萬元整。 

各單位獲配獎勵金額=當年度預算*各單位獲配獎勵金額比例。 

各單位獲配獎勵金額比例 = (前一年度單位國科會計畫執行率*40%) + (前一年度

單位非國科會計畫執行率*10%) + (前一年度單位獲研究獎項人次權重*40%) + 

(前一年度單位學術專書量（本）權重*10%) 

三、本年度各單位可獲分配獎勵金額如下： 

1. 文學院：13 萬 4,622 元。 

2. 理學院：7 萬 3,254 元。 

3. 社科院：15 萬 6,426 元。 

4. 法學院：5 萬 8,770 元。 

5. 商學院：21 萬 5,632 元。 

6. 外語學院：11 萬 5,108 元。 

7. 傳播學院：5 萬 7,999 元。 

8. 國務院：5 萬 4,343 元。 

9. 教育學院：8 萬 2,240 元。 

10. 創新國際學院：5,540 元。 

11. 資訊學院：3 萬 360 元。 

12. 國關中心：5,083 元。 

13. 選研中心：1 萬 623 元。 

四、本案擬於通過後函知各單位，各單位應依該單位獎勵研究成果審查細則核定獲獎

人員名單。 

決 議： 

一、照案通過，同意備查。 

二、有關本案各院(中心)每年分配獎勵金的計算方式，請考量納入計畫經費金額;必要時，

請研發處研修相關辦法。 

 

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推展組 

案 由：有關 112 年 6 月 6 日本校 111 學年度學術研究補助案第 4 次審查小組會議通過 2 件 

本校計畫申請學校配合款乙案，請複審核備。 

說 明： 

一、有關本校經濟學系申請國科會「臺菲原住民知識、在地知識與永續發展海外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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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維運計畫-II （3/3）」，以及華語文教學中心申請教育部「第3期臺灣優華語計

畫」學校配合款共計2件，業經112年6月6日111學年度學術研究補助案第4次審查

小組會議決議通過，分別補助計畫配合款78萬1,200元以及58萬5,760元。 

                        二、依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申請校外各項補助案學校配合款處理辦法規定，申請學校配合款總

金額50萬元以上者，應再提請研究發展會議複審，爰提本次會議討論。另依同辦法規定，

計畫總經費經補助機關刪減者，學校配合款亦按比例刪減。 

決 議：照案通過。 

參、臨時動議 :  無 

肆、散會（下午 2 時 40 分） 


